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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蔡甸区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负责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承担文化、文

物、广播影视、出版、旅游市场、体育等领域经营性活动的行政

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文化、文物、广播影视、出版、旅游市场、

体育等领域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履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综合行政执法职责；承担“扫

黄打非”有关工作任务；接受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武汉市蔡甸区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隶属武汉市蔡甸

区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单位，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渠道为财政

全额拨款。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蔡甸区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实有人数 15 人,

其中在编人员 12 人，长期聘用人员 3 人，在编退休人员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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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6 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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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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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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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 6 —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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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项目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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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一、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项目申报表(含绩效目标)

申报日期： 2025.12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化稽查执法经费 项目编码
42011422048T0000

00104

项目主管部门 蔡甸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执行单

位

武汉市蔡甸区文化

和旅游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

项目负责人 钟翔 联系电话 84901218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支出项目类别 常年性项目

起始年度 2026 终止年度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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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蔡甸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武汉市蔡甸区文

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蔡编

【2020】26 号）主要职能设置

项目实施方案 《蔡甸区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2025 年工作计划》

项目总预算 22
项目当年预

算
22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

年预算变动情况

2024 年财政补助经费 28 万，2025 年财政补助经费 22 万元（其

中：文化稽查执法经费（刚性）12 万，文化稽查执法经费 10

万）

项目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2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2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2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测算依据及说明 备注

1、文化

市场专项

集中行动

开展文化

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

（含联合

执法）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7

根据上级安排及市区绩

效考核任务全年开展文

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6

次或以上。

2、旅游市

场专项集

中行动、

举报受

理。

开展旅游

市场专项

巡查，积

极跟进并

落实文旅

市场举报

投诉事

项。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5

结合安全生产要求，开展

旅游市场专项巡查，全年

不低于 30 家次。处理投

诉回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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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主及

执法人员

法规培

训、宣传。

结合法制

宣传日等

相关节点

开展法制

宣传进社

区、进校

园、进景

区。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2

依据《蔡甸区文化和旅游

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2022

年工作计划》

4、日常巡

查执法。

根据主要

职能落实

市场日常

巡查。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3

全年出动执法人员不低

于 400 人次，检查各类经

营场所不低于 800 家次。

5、扫黄打

非专项行

动。

结合区扫

黄办要求

完成文化

市场“扫

黄打非”

专项整治

行动。

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

出

5

根据上级要求吗，开展

“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不

低于 4次。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举报件查处回复率 举报件查处回复率 100%

文化经营单位的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率
文化经营单位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率 100%

民众满意度 调查民众对文化市场管理宣传的态度等于或大于 90%

长期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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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

确定

依据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文旅

市场

管理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区文化经营单位培训 2次 2次
≥2 次/160

人

根据区

文旅系

统绩效

目标考

核指标

专项集中行动 6次 6次 ≥6次

文旅市场专项巡查 ≥200 家次

文化经营单位的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率 100%
100% 100% 100%

质量指标
举报件查处回复率 100% 100% 100%

检查信息的网络更新及

时率
100% 100%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文化市场违法违规事

项降低率
5%

文化经营单位的消防安

全事故发生率
0 0 0

满意度

指标

民众满意

度

调查民众对文化市场管

理宣传的态度
90% 92% 92%以上

第三部分 2026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202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394.4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收入 374.4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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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20 万

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2026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394.4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总支出 374.42 万元，主要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4.4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59 万元，健康卫生支

出 10.07 元，住房保障支出 30.29 万元，文化稽查执法经费支

出 22 万元。其他收入弥补文化稽查经费支出 20万。

二、收入安排情况

202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394.4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收入 374.4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20 万

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三、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394.4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总支出 374.42 万元，主要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4.4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59 万元，健康卫生支

出 10.07 元，住房保障支出 30.29 万元，文化稽查执法经费支

出 22 万元。其他收入弥补文化稽查经费支出 20万。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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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394.4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收入 374.42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20 万

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2026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394.4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总支出 374.42 万元，主要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4.4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59 万元，健康卫生支

出 10.07 元，住房保障支出 30.29 万元，文化稽查执法经费支

出 22 万元。其他收入弥补文化稽查经费支出 20万。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374.42万元，主要包括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基本支出类（含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

274.4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59 万元，健康卫生支

出 10.07 元，住房保障支出 30.29 万元，文化稽查执法项目

支出 22 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352.42万元，主要包括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基本支出类（含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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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59 万元，健康卫生支

出 10.07 元，住房保障支出 30.29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文化市场稽查经费 22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二）政府预算采购情况

2026 年，政府采购部门预算安排 13万元，后期区级预算根据

经费实际情况安排政府采购指标或者正常指标。（其中涉及货物类

2.5 万元，服务类 10.5 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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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十一、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

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

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

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收回已核销应收及预付款项、

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

(六)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

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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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

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七)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

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八)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1．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20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0701 文化

2070101 行政运行

207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70104 图书馆

2070107 艺术表演团体

2070109 群众文化

2070199 其他文化支出

20702 文物

2070205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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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299 其他文物支出

20703 体育

2070399 其他体育支出

207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0799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808 抚恤

2080801 死亡抚恤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1005 医疗保障

2100502 事业单位医疗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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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2 提租补贴

229 其他支出

22960 体彩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296003 用于体育事业的体彩公益金支出

2296010 用于文化事业的体彩公益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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